
某位大一新生2025年申请一笔期限为17年的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其大学学制为四年，还款计划如下：

时间 还本付息日 应还本金和利息

在校期间 —— 无需偿还利息或本金

毕业当年（即2029年） 12月20日 偿还本年度9月1日至12月20日的利息，
共111天，只需偿还利息

2030年至2033年 每年的12月20日 偿还上一年度 12 月 21 日至本年度
12 月 20 日的利息，只需偿还利息

2034年至2041年 每年的12月20日 一年的本金+利息

2042年 9月20日
偿还上一年度 12月 21 日至本年度

9月 20 日的利息+ 剩余的本金

注：每年应还的本金见《借款合同》约定，或登录“学生在线系统”、国家助学贷款APP查看。

小贴士

*本宣传资料仅供参考，不构成要约，内容如有变动以《借款合同》为准。

01

        您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在支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后，超出

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贷款资金先按照高校回执录入金额划

到高校，如有剩余资金则留存在您的助学贷款指定账户中，您可以

绑定您名下的Ⅰ类银行卡，将贷款金额超过年度学费和住宿费部分

提取到该银行卡。

02

        如果您或共同借款人更名或身份证号码有误，请持公安部门身

份信息变更相关证明到县级资助管理部门申请变更。

03

      《借款合同》生效期间或是续贷申请时需要变更共同借款人的，

均需要您和新的共同借款人一起持双方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学生证原件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共同借款人变更手续。

04

        对到中西部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县以下基层单位

就业、履行一定服务期限的中央高校应届毕业生，代偿用于学费的

国家助学贷款。对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招收为军士（原士官）的

高等学校学生代偿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如符合政策要求，可

向就读高校提出申请，具体办理流程请咨询高校相关部门。

还款注意事项

更新个人信息并

提交毕业确认申请

毕业（或结业）当年的4月至6月，请登录

学生在线系统 https://sls.cdb.com.cn

更新个人信息，如实填写最新的家庭信息、

联系人信息及变更原因。

到期还款

        请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查询当期还款额度，

并于合同约定的偿还日前5个自然日内将应偿还贷款足额存入合同约

定的代理结算机构个人指定账户（以下简称“指定账户”）。

通过云闪付还款

通过POS机还款

代理结算机构终端还款
（支付宝APP、交通、招商、平安

银行APP）

登录学生在线系统

或国家助学贷款APP

查看扣款结果

提前还款

        除了将还款资金存入合同约定的代理结算机构指定账户等待年

度扣款以外，借款学生还可以通过代理结算机构APP、云闪付APP、

助学贷款专用POS机等途径进行主动还款操作。

        全年除了每月最后5天、每天23点至24点等特殊时间段除外，

其他时间段您可尝试进行主动还款，具体以您所查询的代理结算渠

道终端显示状态为准。

逾期还款

        若您未按合同约定期限足额归还本息的，将被视作贷款逾期，

还将对逾期本金计收罚息，罚息利率为本合同借款利率的130%。

        贷款逾期后，您应及时登录学生在线系统或第三方代理结算机

构终端查询应还本息，并及时按照借款合同等约定的还款方式足额

还款。

        按照国家《征信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逾期贷款造成的不

良记录将保留至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5年。为了今后顺利的

就业、出国、消费、办理信用卡、申请房贷、车贷等，请尽快偿还

逾期贷款。

国家开发银行服务热线

学生在线系统

请扫描二维码，下载“国

家助学贷款”APP

请微信搜索或扫描二维码关注国家

开发银行公众号，搜索“金融助梦 

青春砺彩”，可观看国家助学贷款

受助学子成长成才系列微视频。



 

国家开发银行承办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

咨询时间：周一至周五8:30至17:30，受理高峰期

（7月14日到9月12日）周一至周日8:30至17:30

其他时间提供智能客服服务

学生在线系统：https://sls.cdb.com.cn

政策介绍

01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

的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

在县（市、区）办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

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等）为共同借款人，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02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含预科、高职、第二学士学位）每人

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20000元，不低于1000元；全日制研究生

（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

25000元，不低于1000元。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

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超出部分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03

最长贷款期限：剩余学制加15年、最长不超过22年。

剩余在校时间 +15年

最长贷款期限

04

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

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期五年期以

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减70个基点

（即LPR5Y-0.7%）。

06

        国家开发银行将根据财政部、教育部、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

管总局的最新要求，对符合免息政策要求的借款学生实行免息及按

借款学生意愿办理本金延期偿还。相关公告可在国家开发银行官方

网站或微信公众号上查看。

05

        学生在读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毕业后继续攻读学位的借

款学生，应在毕业当年的7月31日前向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提出

申请并提供书面证明，审核通过后，可继续享受贴息；不再继续攻

读学位的，自毕业当年起自付利息，可享受5年的还本宽限期，期间

只需偿还利息，暂缓偿还本金，如毕业后剩余贷款期限小于5年，则

按《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计划还款。

 

申请条件

申请学生应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条件类别 具体要求

国籍 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学籍

被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
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
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
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效的录取通知书
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生和
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

户籍 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原则上均在本县（市、
区）；

家庭情况 本人及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满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

其他 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共同借款人应符合哪些条件？
条件类别 具体要求

与借款学生
的关系

1.原则上应为借款学生的父母；
2.如果借款学生父母由于残疾、患病等特殊情况丧失劳动能
力或民事行为能力的，可由借款学生其他近亲属作为共同借
款人；
3.如借款学生为孤儿，共同借款人则为其监护人，或是自愿
与借款学生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
然人；

年龄 如共同借款人不是学生父母或其监护人时，应为满 18 周岁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户籍 学生本人入学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原则上均在本县
（市、区）；

其他

1.未结清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或校园地国家
助学贷款）的借款学生不能作为其他借款学生的共同借款人；
2.如借款学生申请助学贷款时未满 16 周岁，共同借款人应
为其监护人。此种情况下，办理贷款时需要提供相关监护关
系的证明材料。如借款学生与其监护人户籍不在同一县（市、
区），原则上应在学生户籍所在县（市、区）办理。

申贷流程及申贷材料

01

        就读于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的学生，若其家庭的经济能力难以

满足其大学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均可申请，包括但不限于：

高中阶段（含普通高中和中职学校）任一学年曾获得过国家助学金

的学生、脱贫家庭学生、脱贫不稳定家庭学生、边缘易致贫家庭学

生、突发严重困难家庭学生、低保家庭学生、低保边缘家庭学生、

特困救助供养学生、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学生、其他低收入家庭学生、

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等特殊困难群体

以及高中（含中职）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认定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02

        首次贷款时，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要一起前往双方户籍所

在地的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具体贷款受理时间以各地公布

时间为准，可咨询所在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续贷时，借款学生或共同借款人任何一方持相关材料到原县级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也可以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

APP进行线上操作。

03

        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携带以下申贷材料，前往县级学生资

助管理部门办理手续。

        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提前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完成注册并完善个

人信息，提交申请后导出《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

表》。

        未进行预申请，但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请助学贷款的学生，

需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

04

        线上办理：可通过学生在线系统或国家助学贷款APP填写“续

贷声明”后，进行线上申请。

        现场办理：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携带办理人本人身份证，前往

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办理。

征信知识

为建设我国社会信用体系，防范信用风险，人民银行建立了金融信

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又称征信系统。

01

        首先是“您是谁”，包括姓名、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工作

单位等。 

        其次是“您的信用历史”，包括个人贷款信息（贷款金额、期

限、还款记录等），信用卡信息（授信额度、还款记录等）。

        最后是查询记录，哪些机构于何时查询过您的信用报告。 

        随着个人信用报告应用日益广泛，信用报告还将采集其他领域

与个人信用有关的信息，例如社保缴纳情况、公积金缴纳情况、法

院民事判决、欠税以及个人支付水、电、煤气等公共事业费用的信

息。

02

        个人信用报告如实记录借款人的信用信息，借款人过去的信用

行为将对未来的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请借款人重视维护自身信

用，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享受到守信激励的好处，防止失信被惩戒。


